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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府 采 购 合 同 书

项目名称:鱼【觑 :L∶n2凶Ξ纠」反XⅡ座山堕幽副迦医且

标  段: C益段

项目编号: QZZC2025-C3-020030-GXDY

合同甲方 : 钦州市钦南 自然资源局

合同乙方 : 中物联规划 究院有限公司

备注:以下合同文本仅供参考,正式合同文本应包含以下参考内容,正式签订时合同双方可根据项 目

具体要求进行修订,但不得与本项目招标文件和中标人投标文件有实质性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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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文本

项目名称:饮蓝区⒓皿5玺纟且振基Ⅱ庄规划编制项目 合同编号 :

采购人 (甲方):钦丛立钦.盅区鱼然鱼源匾 供 应 商 (乙方):生丝围幽吐Ⅲ己上I出出筮直限公亘

签订地点:_」 彐医饮Ⅲ `    ~签订时间:__22且笠=红里卫旦旦

本合同为中小企业预留合同:歪-(星左D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甲 乙双方同意按下述条款签订合同,并共同遵守。

第一条 合同标的

1、 项目一览表

2、 合同合计金额包括但不限于满足本次投标全部采购需求所应提供的服务,包含投标

服务费、技术服务费、专家评审费、税费等所有费用。如招标文件对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第二条 质量保证

乙方所提供的服务及服务内容必须与投标文件承诺相一致,具有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还

必须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规定,没有国家强制性标准但有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必须符合其

他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第三条 权利保证

1、 乙方应保证所提供服务在使用时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

及其他合法权利,且所有权、处分权等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2、 没有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由甲方提供的有关合同或者任何合同条文、规

格、计划、图纸、样品或者资料提供给与履行本合同无关的任何其他人。即使向履行本合同

有关的人员提供,也应注意保密并限于履行合同的必需范围。乙方的保密义务持续有效9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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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服务内容 数  量 单位

单 价

(
兀 )

总 价

(元 )

1

钦南区 2025年乡村

振兴村庄规划编制

项目一C标段

久隆镇新明村、白鹤村 ,

那彭镇英学村,担坳村、

那思镇禄宦塘村 5个村

村庄规划编制服务

1 项 498800.00 498800.00

详见报价表

人民币合计金额 (大写):~』当当红互捌垒:拐山当立~ (￥  498800.00 )



因为本合同履行终止、解除或者无效而解除。

第四条 交付

1、 服务期限:__鱼:签卫盗且 L且起且仝￡】凼圭△烛囫 编鱼L~~差提交成果,规翅成墓里

盘Ⅲ薮△尘且睦L宝威圭贼螳k据崖厶室~,服务地点: 广西钦州 。

2、 乙方应按投标文件的承诺向甲方提供相应的服务,并提供所服务内容的相关技术资

料。

3、 乙方提供不符合投标文件和本合同规定的服务成果,甲方有权拒绝接受。

第五条 售后服务

乙方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合同所附的《售后服务承诺》要求为甲方提供相应的

售后服务。

第六条 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由采购人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作 为预付款;中标人

提交规划初步成果,通过专家评审后 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50%;规划成果经规

划审批主管部门批准通过且规划数据库经过上级主管部门质量检查合格后 10个工作日内支

付合同总金额的 20%作 为结算款。

第七条 履约保证金

本项目不收取履约保证金。

第八条 税费

本合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九条 违约责任

1、 除不可抗力原因外,乙方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提供服务的,甲方可要求乙方支

付违约金。每推迟一天按合同金额的 3‰支付违约金,该违约金累计不超过合同金额的 10%。

2、 乙方提供的服务如侵犯了第三方合法权益而引发的任何纠纷或者诉讼,均由乙方负

责交涉并承担全部责任。

3、 甲方延期付款的,每天向乙方偿付延期款额 3%。滞纳金,但滞纳金累计不得超过延

期款额 10%。

第十条 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 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行期可延

长,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2、 不可抗力事仵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

3、 不可抗力事件延续一百工十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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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合同争议解决

L、 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者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 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

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可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二条 合同生效及其它

1、 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委托代理人签字

的需后附授权委托书,格式自拟 )。

2、 合同执行中涉及采购资金和采购内容修改或者补充的,须经财政部门审批,并签订

书面补充协议报财政部门备案,方可作为主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 本合同未尽事宜,遵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条文执行。

第十三条 合同的变更、终止与转让

1、 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条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签订,甲 乙

双方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

2、 乙方不得擅自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第十四条 签订本合同依据

1、 中标通知书 ;

2、 投标报价表 ;

3、 商务要求偏离表和技术要求偏离表 ;

4、 服务方案 ;

5、 投标文件中的其他相关文件。

6、 上述合同文件互相补充和解释。如果合同文件之间存在矛盾或者不一致之处,以上

述文件的排列顺序在先者为准。

第十五条 本合同一式伍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采购代理机构一份,甲 乙双方各二份
(可根据需要另增加 )。

本合同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当将采购

合同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指定的媒体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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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

甲方志( G1H
t1z

钦州市

C',

0̀月
'日

乙方:(章 )

中

男瑟阝 =出

乳专民
0 0

'侈月 2刁 日

:钦州市钦南区子材西 43号 单位地址 市青秀 59ˉ号

代表人 : 代表人 :

委托代理人 : 理人 :

电话 : 电 : 0771-5323519

开户银行 : 开户银行:中 国工商银行南宁市桃源支行

账号 : 账号 : 2102108oo9249o03984

码 : 邮政编码:5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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